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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警方提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法院公告
2018年6月7日

欧阳高飞、周月有：本院受理原告潘建国与被
告欧阳高飞、周月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304 民初 55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欧阳高飞应在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潘建国货款 25 万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以 25 万元为基数从 2018 年 1 月 9 日起按
年利率 6.5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周
月有对上述货款 25 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
回原告潘建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050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欧阳高飞、周月有共
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唐庆安：本院受理原告林腾腾与被告唐庆安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
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304民
初5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唐庆安应
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林腾腾货款4766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 476600 元为基数从 2018 年 1
月10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8449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唐庆
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511号

姜旭辉：本院受理原告董炳龙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向你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27
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512号

马清考：本院受理原告董炳龙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向你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910号

陈绪海：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陈绪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3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911号

王飞：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被告王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3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7民初2683号

陶圣全：本院受理原告蒋美芬诉被告陶圣全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14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10452号

杨朝林、陈玉良、赵国波：本院对原告温州建峰矿
山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杨朝林、陈玉良、赵国波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327民初10452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如下：准
许温州建峰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撤诉。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91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德丰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德丰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德丰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513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瑞安市
科学技术局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
5月31日裁定受理德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
年6月1日指定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为德丰公司管
理人。德丰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7月14日前，向
管理人浙江合一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万松东路
安阳大厦1125室；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诸葛诺
曼（13806806200）、联系人：胡晓宇（18868260616）]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德丰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德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92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幸福海岸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幸福海岸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幸
福海岸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
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13条的规定，征得申请
执行人温州铭大印业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
破产审查，于2018年5月30日裁定受理幸福海岸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6月1日指定浙江安瑞
律师事务所为幸福海岸公司管理人。幸福海岸公司
债权人应于2018年7月14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安瑞
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505号新潮大厦
16 层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陈 台 富
（1380680571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幸福海岸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7月17日下午14时3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幸福海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
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于2018年5月
10日在浙江法制报和公司网站刊登了对舟山中茂水产有限公司等
49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现对包内资产进行调整，增加以下1
户债权资产：

诸暨市琢玉电脑绣花机厂债权，债权总额2088.40万元。其中：
本金2079.58万元，利息8.82万元（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5月31日），
担保方式为抵押和保证。

债务人诸暨市琢玉电脑绣花机厂位于绍兴，该债权由浙江方成
机电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诸暨市顺安预制件
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方成机电有限公司、徐勇灿、徐柯芳提供保证担
保。

欲了解抵押及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或打包债权要约邀请竞价转让、协议转让、金融
资产交易所挂牌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特别通知：上述债权项下义务人系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全资和
国有控股企业）的，以下相关方对该债权具有优先购买权：国有企业
及国有企业出资人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关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
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
资产的集团公司。优先购买权人请于公告到期前以书面形式告知
我司，若超期未告知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5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
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联系人：俞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935604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6月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对舟山中茂水产有限公司等49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的补充公告

宁波弘扬暖通制造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海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宁波弘扬暖通

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管理人提交的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宁海县人民法院裁定
认可，现依法进行第一次分配。请各债权人
及时受领分配额，否则将依法提存。

本 次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额 为 人 民 币
4764105.96 元 ，其 中 需 支 付 破 产 费 用
705844.10元，共益债务2431166.30元，职工债
权137750.00元，税款债权42310.02元，剩余
1447035.54元可供普通债权分配，参与分配的
普通债权的债权总额为109453073.67元。

本次分配为宁波弘扬暖通制造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的最后分配。对本次分配中债
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
以提存。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两个月仍不
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
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附生效条件或解除
条件的债权，生效条件未成就或解除条件成
就的，提存分配额将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宁波弘扬暖通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6月7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实习生 陈哲 本报记者 汪盼宏

近日，杭州市西湖区申花路丽

阳苑的业主们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新老物业交接，老物业竟然搬走了

小区门禁的主机，还带走了水费和

电费等。由于未交电费，业主接到

通知，6月10日小区包括电梯、地

下车库、楼道等在内的公共区域将

被强制停电。无奈之下，业主向社

区求助，目前社区正在努力解决

中。对于老物业的这种做法，律师

表示，已涉嫌违法。

丽阳苑有业主200多户。尚未

成立业委会时，浙江新鸿物业管理

公司和开发商签订了物业管理合

同，提供物业服务。2018年6月，

物业管理合同到期。刚成立的小区

业委会决定更换物业公司，经招标，

新的物业公司于6月1日入驻。

然而，新鸿物业在撤出小区时，

也搬走了小区的公共设备，包括门

禁主机等，还带走了公共区域的电

费和水费。小区业委会副主任王女

士说，新鸿物业在5月份多次上门

向业主收取公共区域的水费、电费

等公共能耗费，有100多户业主交

了费用，“结果他们走后我们才发

现，4月和5月的公共区域电费、水

费都未向相关部门缴纳”。记者在

电力催缴单上看到，该小区2个月

电费未交，共欠费14217元。按规

定，6月10日电力部门将对小区进

行停电处理，届时电梯、地下车库、

楼道等将无电可供。

记者联系了新鸿物业的一名钱

姓经理，他表示，将于6月10日退

还收缴的能耗费，并移交相关资料。

上海申浩（杭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林小巧表示，根据规定，物业服务

企业在合同终止时，应将包括水电

缴费信息在内的物业管理所需各种

资料移交给业委会。如未按时移交

相应的能耗费，则涉嫌违法。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第58条规定，不移交

有关资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仍不移交有关资料的，对

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通报，

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林律师表示，根据物权法

规定，小区共用设备所有权为全体

业主共同共有，物业公司无权私用，

更无权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私自

搬走。新鸿物业搬走小区的公共设

备，已严重侵犯全体业主的财产

权。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57条规

定，建设单位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

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处

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给

业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因此，业委会或者利害关系人

可以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投

诉，也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分不够扣了，我“卖”你
交警：“卖分”“借分”都违法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俞小薇 马冰冰

“你这个车是什么时候开出来的？具体是在哪里违章

的？”面对交警的一系列询问，自称是车主朋友的女子左某

却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

6月1日下午，左某来到杭州市大江东公安分局交警大

队违章处理窗口处理违章情况。在办理违章的过程中，窗

口工作人员发现左某并非违章车辆车主。左某解释说，她

是开朋友的车违了章，所以自己来接受处罚。

可奇怪的是，一个下午，左某就处理了2起不同车牌的

违章行为，自己分别被扣6分和3分，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

工作人员的注意。于是，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了左某有关违

章车辆的基本信息。但当被问到车主的信息以及车辆是在

哪里违章等问题时，左某竟答不上来了。

工作人员怀疑左某涉嫌违法，在稳住左某的同时悄悄

报了警。在民警面前，左某承认，其实她和违章车辆车主并

不认识，只是收了钱代扣分。左某交代，自己在朋友圈看到

了有人发布的代扣分小广告，想到自己平时也不怎么开车，

不如用驾照的分来赚钱。于是，她和发布朋友圈的“中介”

取得联系后，就拿着自己的驾驶证去代办违章了。左某代

扣了9分，赚了650元。不仅自己干，左某还拉上了小姐妹

罗某一起。

目前，左某和罗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被处以

行政拘留5日，罚款200元。

警方提醒：
那么，替朋友代扣分是否也属于违法行为呢？

大江东警方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60条第2款规定：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提供虚假

证言、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将处5日

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警方表示，用他人驾照代扣分，不管是“借分”还是“买

分”，或是做“黄牛”“中介”，都属于妨碍公务的违法行为。

亲朋好友间“借分”也不例外，同样属于违法行为。

老物业搬出小区
还带走了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业主如何维权，律师给你支招


